
附表 被告違規行為及懲罰基準表 

違規行為情節分類 懲罰基準 

一、妨害看守所秩序之行為 

（一）妨害羈押管理秩序類 

1.以物品窺視、觀察看守所職員

行蹤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2.對看守所職員有侮辱或騷擾之

行為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二十日。 

3.對看守所職員利誘、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4.對於看守所職員施以強暴、脅

迫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5.私結黨羽，有不法企圖或對管

理有不良影響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6.集體滋事、鬧房、騷動、暴動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7.涉及違規事件之相關人，拒絕

配合看守所調查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8.以偽造、欺騙或不正方式影響

看守所決定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9.強迫他人頂過、代受處分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10.不遵守合於法令之指令，嚴

重妨害看守所秩序，或妨害看

守所安全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二十日。 

11.違反刑法及刑事特別法規定

之行為，妨害看守所秩序或安

全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二十日。 

12.幫助他人違規者。 得依所幫助之違規行為之懲罰減輕

之。 

 

  



13.教唆他人違規者。 依所教唆之違規行為懲罰之。 

一、妨害看守所秩序之行為 

（二）規避戒護類 

1.冒用他人信期發信或未經檢查

私發書信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2.未經許可替人、託人或自行傳

遞訊息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3.囑託、勾串或脅迫得出入看守

所之人員攜入違禁物品或未經

檢查物品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4.未經許可，調換床位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5.未經許可，調換舍房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6.未經許可前往其他教區、工場

（教室）、舍房等處所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7.無故脫離戒護視線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8.所外作業或外出中擅自脫離戒

護視線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9.意圖脫免監控，毀損、減損、

遮擋監視或科技設備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一、妨害看守所秩序之行為 

（三）違反應遵守事項類 

1.未依規定用水，經勸導而未改

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2.於舍房內服裝不整，經勸導而

未改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3.未依規定著收容人外衣，經勸

導而未改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4.違反吸菸管理相關規定，經勸

導而未改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5.未依作息規定，經勸導而未改

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6.製造或持有賭具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7.賭博財物或以賭博方式嬉鬧、

欺凌他人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8.聚賭抽頭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9.製造或持有紋身、入珠工具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10.自行或替他人紋身、入珠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11.同意與人為性行為或猥褻行

為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12.於隊伍間，破壞團體秩序，

經勸導而未改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13.於舍房、工場（教室）、接

見室或其他公眾出入處所高聲

喧嘩，經勸導改善而未改善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14.互為爭吵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15.違反外出相關規定或應遵守

事項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16.違反返家探視相關規定或應

遵守事項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一、妨害看守所秩序之行為 

（四）妨害公共衛生及不當使用公共資源類 

1.未經許可黏貼或吊掛物品，影

響舍房整潔，經勸導改善而未

改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2.未落實垃圾分類，或未依規定

棄置廚餘或物品，影響環境整

潔，經勸導而未改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3.內務不潔，足生影響於看守所

公共衛生，經勸導而未改善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4.未依規定放置電器或其他個人

物品，影響舍房整潔或他人活

動空間，經勸導而未改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5.拒絕沐浴、清洗被服，足生影

響於看守所公共衛生，經勸導

而未改善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6.拒絕配合醫療，足生影響於看

守所公共衛生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7.留藏、佔用公物或作業材料、

共用物品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8.故意破壞、浪費公物或作業材

料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一、妨害看守所秩序之行為 

（五）侵害他人權益類 

1.偽（變）造單據、冒用他人名

義購物或冒領他人之物品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2.破壞、佔用、留藏他人物品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3.強索食物、日常用品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4.未經同意蒐集或洩漏他人個人

資料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5.侮辱他人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6.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之事者，經確認為虛偽不實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7.對他人為性騷擾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8.有霸凌或欺凌行為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二十日。 

二、妨害看守所安全之行為 

（一）製造管理危險及脫逃類 

1.私接電源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2.於舍房、工場（教室）內生火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3.變造各類電器物品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4.故意敲打或破壞舍房、工場

（教室）結構體、設施或安全

設備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5.製造、傳遞、持有危險物品或

其他妨害戒護安全物品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6.製造或持有可供脫逃之物品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7.偽病求醫，意圖脫逃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8.脫離戒護視線，有事實足證意

圖脫逃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9.破壞戒具、安全設備或為其他

準備行為意圖脫逃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10.有脫逃行為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二、妨害看守所安全之行為 

 

  



（二）暴行或傷害他人類 

1.徒手互毆或毆人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2.藉勸架名義而乘隙暴行他人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3.集體鬥毆、持器械互毆或以器

械毆人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4.強為他人紋身、入珠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5.對於他人以強暴、脅迫、恐

嚇、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性交或猥褻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6.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傷或自

殺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二、妨害看守所安全之行為 

（三）違反物品管制類 

1.私自囤積藥物或濫用藥物，或

將藥物交他人服用或服用他人

藥物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2.未經許可製造、傳遞或持有打

火機、點火器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 

3.未經許可持有、傳遞、轉讓、

交易或使用電子產品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4.未經許可持有、傳遞、轉讓、

交易或使用其他限制使用物品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二十日。 

5.製造、持有、傳遞、交易或飲

用酒類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6.持有、傳遞、交易或食用檳榔

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7.持有、傳遞、交易或使用現金

或有價證券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十四日。 

8.持有、傳遞、轉讓、交易或使

用通訊器材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9.持有、傳遞、交易注射針筒或

施用毒品器材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10.持有、傳遞、交易或施用各

類毒品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二十日。 

11.持有、傳遞、交易或使用其

他禁止使用物品者。 

警告。 

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一日至三日。 

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

需品三日至十日。 

移入違規舍七日至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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